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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私立大學校院協進會第 12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會議紀錄 

時    間：民國 100 年 1 月 11 日(星期二)下午 4時 30 分 

地    點：中興大學圖書館 6樓第 2會議室（台中市國光路 250 號） 

出席人員：應出席33人，實際出席29人（含親自出席28人，代理出席1人），

請假4人。 

朱文成校長（大同大學）、武東星校長（大葉大學）、王進崑校長

（中山醫學大學）、程萬里校長（中原大學）、吳萬益校長（中國

文化大學）、黃榮村校長（中國醫藥大學）、沙永傑校長（中華大

學）、彭宗平校長（元智大學）、賴鼎銘校長（世新大學）、王鼎銘

校長（玄奘大學，曾光榮副校長代理出席）、邱文達校長（臺北醫

學大學）、歐石鏡校長（立德大學）、楊朝祥校長（佛光大學）、蔡

進發校長（亞洲大學）、陳世雄校長（明道大學）、黃鎮台校長（東

吳大學，請假）、程海東校長（東海大學）、包家駒校長（長庚大

學，請假）、陳錦生校長（長榮大學，請假）、陳淼勝校長（南華

大學）、楊順聰校長（台灣首府大學，請假）、吳銘達校長（真理

大學）、余幸司校長（高雄醫學大學）、張家宜校長（淡江大學）、

張保隆校長（逢甲大學）、朱建民校長（華梵大學）、王本榮校長

（慈濟大學）、傅勝利校長（義守大學）、謝宗興校長（實踐大學）、

黎建球校長（輔仁大學）、李  銓校長（銘傳大學）、楊正宏校長

（稻江科技暨管理學院）、唐傳義校長（靜宜大學） 

列席者：馬偕醫學院魏耀揮校長、基督教台灣浸會神學院蔡瑞益副校長、本

會項靖秘書長 

主  席：程海東理事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錄：陳淑玲 

壹、宣布開會： 

本會目前有會員 33 名，此次會議出席 29 人。很高興並歡迎會員學校新

任校長佛光大學楊朝祥校長、亞洲大學蔡進發校長、靜宜大學唐傳義校

長、中山醫學大學王進崑校長、立德大學歐石鏡校長、明道大學陳世雄

校長，以及非會員學校的馬偕醫學院魏耀揮校長、基督教台灣浸會神學

院蔡瑞益副校長。 

貳、宣讀上次會議紀錄：宣讀 99 年 6月 21 日第 12 屆第 1次會員大會會議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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錄及執行情形，前已以紙本發函各會員學校。 

參、上次會議補充與回應：無。 

肆、主席報告 

一、私校教職員退休撫卹 

有關教育部提升私校教職員保險年金建議採行方案為(一)私校教職

員保險年金留在現行公保體制內改革，年金給付率由規劃中 0.65%提升

至 1.3%。(二)提高年金給付率所增加經費負擔，實施後年資增加部份，

反應在公保保險費率中，依現行公保保險費分擔方式由政府及學校各負

擔 32.5%，教職員負擔 35%；實施前年資增加給付部份，則由政府及學

校各負擔 32.5%，退休人員負擔 35%。 

目前銓敘部已完成公教人員保險法修正案，並經考試院會通過，擬

送立法院審理。期盼政府能儘速完成修法實施，以保障私校教職員退休

基礎生活。 

二、招收大陸學生來台就學 

教育部已組成陸生聯合招生委員會籌備工作小組，獲准招收陸生的

學校，將組成聯合招生委員會。陸生的學雜費，由各校依教學成本訂定，

但不應低於國內同級私立學校之收費。 

教育部已開始受理各校申請，至 100 年 1 月 14 日截止收件。預計

100 年 2 月上旬核定各校招生系所及名額。 

三、總量管制措施之建議 

在本會會員大會或理監事會議上，曾就教育部頒定「大學總量發展

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」之規定，提出諸多建議意見。包括(一)建請廢除

「學校連續三個學年度全校新生註冊率均未達百分之七十者，調整其招

生名額總量為前一學年度招生名額總量百分之七十至九十」之規定。(二)

建請暫緩實施總量管制作業，納入外國學生數計算之政策。(三)建請維

持現行將繳納全額學雜費者，始納入生師比計算之做法。(四)建請仍能

將上學期聘任且具授課事實之兼任師資納入師資數計算：建請鈞部修改

學士班生師比值之學生數計算方法，並修訂院、系、所及學位學程師資

質量基準之生師比值應低於 40 之規定。除第一項建議案，教育部建議可

提大學校長會議建議放寬限制外，其餘之建議意見，教育部將會審酌辦

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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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晉見  總統請益私校經營議題 

99 年 8 月 27 日由本人暨二位常務理事淡江大學張家宜校長及輔仁

大學黎建球校長，以及教育部吳部長與高教司何司長一同前往晉見 總

統。請益議題有(一)私校教職員退撫儲金新制 (二)招收陸生三法修正案 

(三)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經費 (四)實施彈性薪資方案。總統對私立大

學在培育國家人才工作的付出，深表肯定之意，並對教育部就各議題所

提出之看法，表示認同與支持。同時表示政府會全力縮短公私立學校的

差距，讓台灣教育資源分配更均衡。 

伍、討論提案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＜提案單位：本會秘書處＞ 

案由：本會 100 年度工作計畫、收支預算表及工作人員待遇表，請 討論。 

說明： 

一、依本會組織章程第 33 條規定「本會每年於年度開始前二個月由理事

會編造年度工作計畫、收支預算表、員工待遇表，提會員大會通過(大

會因故未能如期召開者，先提理監事聯席會議通過)，於年度開始前

報主管機關核備。…」 

二、業經 99 年 12 月 8日本會第 12 屆第 3次理監事聯席會議審議通過。 

決議：通過本會 100 年度工作計畫（附件一）、收支預算表（附件二）及工作

人員待遇表（附件三）。 

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＜提案單位：輔仁大學＞  

案由：有關教育部近來各項評鑑大幅增加，造成各校為應付評鑑，需竭全校

之力以赴，影響日常教學、研究與行政效率甚鉅，實為本末置，建請

改善。 

說明： 

一、教育部為求各項績效指數，對於各大學評鑑項目之熱中實為罕見。目

前即有：校務評鑑、性別平等教育評鑑、環境保護與安全衛生評鑑、

體育評鑑。100 年度更將四項評鑑合併舉行，各大專院校無不焦頭爛

額，耗費眾多人力、物力，猶恐不足，不知所為何來？ 

二、此外更要求成立內部稽核室（原為經費稽核委員會），並即將訪視。

此對私立學校影響尤大，蓋私校興學，普及教育，本應受政府鼓勵，

而今教育部對私校限制重重，何獎勵之有？況私立學校經營日艱，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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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等同自負盈虧，又何勞教育部緊迫盯人？ 

擬辦：建請教育部審慎考量各項評鑑、訪視對各校之負面影響。 

決議：本案撤案。 

提案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＜提案單位：輔仁大學＞ 

案由：建請教育部應合併規劃單一建構之大學校務資料庫，切勿多頭馬車並

行。 

說明： 

一、目前現行各大學院校需填報之資料計有： 

（一）大學校院一覽表 

（二）大學校院碩博士班概況 

（三）大專定期統計報表 

（四）校務評鑑基本(量化)資料指標 

  （五）高等教育校務資料庫 

每年各校均須由不同單位在不同時段，一再重複填報，形成無謂

浪費。 

二、要建立大學校院之完整資料庫，本應由教育部統籌辦理，但教育部卻

塑造五頭馬車並行！對於須引用或參考之國內外學者、家長、學生等

多所不便，且造成各校填報困擾。 

擬辦：建請教育部將大學資料庫合一，勿放任其分歧發展。 

決議：通過以本會名義向教育部建議。 

提案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＜提案單位：輔仁大學＞ 

案由：有關教育部近來屢屢要求各大專校院增設獨立且直屬校長之機構，造

成各校行政組織疊床架屋，人事成本急遽增加，建請改善。 

說明： 

一、教育部為重視其轄下各處室、委員會之績效，屢屢要求各校必須增設

獨立且直屬校長之機構如：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、內部稽核室（原為

經費稽核委員會）、環境保護與安全衛生中心等。或獨立機構如：學

習服務中心、教師發展與教學資源中心等。凡此種種已嚴重破壞各校

原有行政組織架構之精簡，迫使其任意膨脹。 

二、此等影響尤以私立學校為甚，蓋私校人事費用已然沉重，復受限於不

得任意調漲學雜費，多數均已入不敷出，苦苦支撐。而教育部卻隨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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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一紙公文即命令各校橫生獨立機關、專屬人員，試問私立學校如何

承受？如何營運？ 

擬辦：建請教育部不應任意要求各校一昧增設獨立或直屬校長之單位。 

決議：通過建請以本會名義函請教育部改善。 

陸、臨時動議：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＜提案人：本會理監事會＞ 

案由：擬爭取陸生聯合招生委員會主任委員 

說明： 

一、教育部已組成陸生聯合招生委員會籌備工作小組，並決議獲准招

收陸生的學校將組成聯合招生委員會。 

二、陸生聯合招生委員會負責編印招生簡章並進行招生宣傳。 

決議：本會擬爭取主任委員，主導陸生來台細節。 

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＜提案單位：淡江大學＞ 

案由：中華民國 100 年臺日私立大學校長國際學術交流論壇籌備會 

說明： 

一、有關教育部規劃於 100 年 5、6 月舉辦「100 年臺日私立大學校長

國際學術交流論壇」活動，經 99 年 12 月 8日本會第 12 屆第 3次

理監事聯席會議通過同意由本會主辦，並決議由淡江大學為承辦

學校。 

二、教育部於元月 5 日邀請淡江大學及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金會召開

籌備會議，會中做成如下結論: 

1.目前有兩方案：（一）依原來計畫於 6 月中辦理；（二）今年度

教育部全力支持 FICHET 8 月份主辦的大阪會議，並將「臺日私

立大學校長國際學術交流論壇」延至 2012 年 1、2月間辦理。 

2.教育部文教處林秘書、FICHET 陳小姐及淡江大學李主任各自將

本訊息帶回，並以瞭解教育部國際文教處、高等教育國際合作

基金會及私立大學校院協進會的看法，以確認採取前述方案一

或方案二。 

決議：考量籌備時間緊迫，本會同意由主辦學校淡江大學自行決定為原則。 

提案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＜提案人：世新大學＞ 

案由：對擬成立大學校長協會之看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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説明： 

一、成立一個常設的「協會」，結合力量，並及時因應突發之議題，且

能傳承，永續促進大學發展。爭取大學自主權。 

二、名稱未定，但屬任務小組，可即時反映議題，追蹤管考。 

決議：採取循序漸進的方法，先由三大協進會的常務理事共同討論是否成立，

以及如何進行。 

提案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＜提案人：東海大學＞ 

案由：如何運用私立大學校院教職員退休福利儲金。  

説明：私校退輔，有新、舊兩制度，累積金額龐大，管理委員會有意啟動投

資理財之基金推動小組，恐會造成基金之損失，請討論。 

決議：私校退撫基金之資金轉投資基金一案，建議購置債券或定存，以保本

等穩健方式，不宜高風險之投資，請函告管理委員會。 

柒、散會：18 時 20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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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 100 年度工作計畫 

時間 工作計畫項目 

100 年 1 月  召開第 12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 

100 年 2 月     (寒假期間) 

100 年 3 月  召開理監事聯席會議 

100 年 4 月   

100 年 5 月     會員學校辦理研討會 

100 年 6 月  召開理監事聯席會議 

    會員學校辦理研討會  

100 年 7 月     會員學校辦理研討會 

 召開第 12 屆第 3 次會員大會 

100 年 8 月     會員學校辦理研討會 

100 年 9 月  召開理監事聯席會議 

    會員學校辦理研討會 

100 年 10 月     會員學校辦理研討會 

100 年 11 月     會員學校辦理研討會 

100 年 12 月  召開理監事聯席會議 

    會員學校辦理研討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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